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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会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 2024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汕头市濠江区南山湾产业园区南强路 6 号广东英联包装股
份有限公司办公楼会议室。

3、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翁伟武
5、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4 人， 代表股份总数

292,578,81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9399%（计算相关比例时，本公告中所述公司总
股份均以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公司总股本剔除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后的股份总数
418,328,736 股为依据，下同）。 其中：

（1）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8 人，代表股份总数 284,034,714 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67.8975%。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6 人，代表股份总数 8,544,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24%。

（3）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计 6 人， 代表股份总数 8,544,1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0424%。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现场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议程，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投票

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 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2、 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3、 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4、 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5、 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6、 审议通过了《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
专项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7、 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8、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子公司向相关金融机构申请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9、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控股股东及其配偶为公司及子公司申请授信融资提供担
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31,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翁伟炜先生、翁伟嘉先生、翁伟博先生、蔡
沛侬女士、柯丽婉女士已回避表决。

10、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担保及财务资助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831,8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6％；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4％；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事项为关联交易，关联股东翁伟武先生、翁伟炜先生、翁伟嘉先生、翁伟博先生、蔡
沛侬女士、柯丽婉女士已回避表决。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
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1、 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2、 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外汇衍生品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3、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因此本议案
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14、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细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5、 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16、 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2,578,5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99％；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8,543,8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965％；反对 300 股，占出席会议

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35％；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派出的的温定雄律师和曲艺律师到会见证， 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四、备查文件
1、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英联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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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无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修改或新增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3、2022 年 4 月 12 日，宁波舜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舜农”）与杭州光曜致新钟洋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光曜钟洋”）签署了《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根据
《股份表决权委托协议》 自光曜钟洋取得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围海股份”）169,902,912 股股份至宁波舜农收购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
光曜钟洋的合伙份额最后收购日止， 委托方光曜钟洋将其持有的 169,902,912 股股份 (占公司
总股本的 14.85%)对应的全部表决权等股东权利委托给受托方宁波舜农行使，具体详见公司
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中披露的《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宁波舜农及其一致行动人光曜钟洋）（补充后）》。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3 年
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4-052）。

2、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2:00
网络投票时间：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投票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的交易时间，即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 至

2024 年 5 月 21 日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宁波市鄞州区广贤路 1009 号公司 12 楼会议室；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现场会议主持人：沈海标先生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28 人， 代表股份 542,650,118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7.425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9 人，代表股份 483,192,21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2.2288％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9 人， 代表股份 59,457,89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196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5 人， 代表股份 79,972,914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98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代表股份 20,515,015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1.792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9 人， 代表股份 59,457,899 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5.1964％。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本次股
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1、审议通过《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37,890,2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28％；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77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5,213,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481％；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518％；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2、审议通过《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537,890,2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28％；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77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5,213,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481％；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518％；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3、审议通过《＜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537,890,2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28％；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77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5,213,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481％；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518％；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4、审议通过《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537,890,2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28％；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77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5,213,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481％；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518％；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5、审议通过《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 533,921,7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3915％；反对 8,728,2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6085％；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1,244,5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89.0858％；反对 8,728,299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10.914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4 年度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537,890,2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28％；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77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5,213,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481％；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518％；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7、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2024 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 537,890,2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28％；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77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5,213,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481％；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518％；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8、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537,890,2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28％；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77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5,213,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481％；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518％；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9、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537,890,21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1228％；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8771％；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
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75,213,0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4.0481％；反对 4,759,799 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518％；弃权 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1％。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围海股份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
规则》、《治理准则》、《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公司与会董事签字的《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省围海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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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24 年 5 月 21 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

意时间。
3、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69 号院 11 号楼 6 层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晓峰先生。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 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4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1,209,752,684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901%（占有公司表决权股份总数为公司总股
本 2,669,526,415 股扣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10,147,800 股，下同）。

（1）现场投票情况：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投票的股东 9 名，其中代表有效表决权的
股份数为 1,160,965,7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3.6555%。

（2）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 5 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48,786,9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45%。

2、中小投资者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或授权现场代表） 和网络投票的中小投资者 12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409,526,1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比例为 15.399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7 名，
代表股份 360,739,20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3.564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5 人，代
表股份数为 48,786,94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8345%。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等有关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209,705,2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 3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 弃权 47,149 股（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9,478,7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99.9884%； 反对 300 股 ,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2、审议《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1,209,705,2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 3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 弃权 47,149 股（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9,478,7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99.9884%； 反对 300 股 ,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3、审议《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1,209,705,2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 3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 弃权 47,149 股（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9,478,7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99.9884%； 反对 300 股 ,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4、审议《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 1,209,705,2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 3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 弃权 47,149 股（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9,478,70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99.9884%； 反对 300 股 ,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5、审议《关于公司 2024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409,478,7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84%；反对 300 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9,478,7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99.9884%； 反对 300 股 ,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本议案获出席会议的非关联股东表决通过。 关联股东北京海鑫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公
司 646,084,107 股股份， 关联股东北京海淀科技金融资本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154,142,428 股股份已回避表决。

6、审议《关于公司 2023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 1,209,705,2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 47,449 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9,478,7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99.9884%；反对 47,449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6%；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审议通过。
7、审议《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超过实收股本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 1,209,705,2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 3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 弃权 47,149 股（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9,478,7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99.9884%； 反对 300 股 ,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8、审议《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4-2026 年）》
同意 1,209,705,2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 3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 弃权 47,149 股（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9,478,7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99.9884%； 反对 300 股 ,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9、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1,209,705,2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 3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 弃权 47,149 股（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9,478,7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99.9884%； 反对 300 股 ,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本议案审议通过。

10、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 1,209,705,235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1%；反对 300 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2%； 弃权 47,149 股（其中 ,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9%。

其中， 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9,478,700 股，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 99.9884%； 反对 300 股 , 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弃权 47,149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参与投票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本议案审议通过。
本次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上述各项议案外，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提交的《2023 年度独立董

事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3 月 28 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晓明、郭惟亭
3、结论性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
特此公告。

北京金一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816� � � � � � � � � 证券简称：*ST 和科 公告编号：2024-037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 对于涉及中小股东利益的重大事项，公司对中小股东表决采取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9：25，9:

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下

午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龙华区大浪街道浪口社区华荣路 294 号和科达工业园公司会议

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孟宇亮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下同）共计 15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30,583,8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0.5838%。
其中：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7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6,144,5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1445%；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8 人，所持有表决权
的股份总数为 24,439,3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4.4393%。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9,580,50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580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6 人，所持有表决权的
股份总数为 1,141,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1.1412%；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
东 7 人，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 8,439,3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8.4393%。

3、除公司监事危韩先生因工作原因请假之外，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
或通讯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0,583,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0,583,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0,583,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0,203,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575%；

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380,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42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 9,200,5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96.0336%；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38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9664%。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 2023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0,583,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0,583,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30,583,8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反对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果律师、杨沈昊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法律见证，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报备文件
1、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炜衡（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

度股东大会之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和科达精密清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股票代码：002727�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24-056 号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

暨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4 年 5 月 21 日（星期二）下午 14 点。
（2）网络投票时间：2024 年 5 月 21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 年 5 月 21 日上午 9:15 至下午 15:00 的任
意时间。

2.召开地点：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
4.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阮鸿献先生因公外出，无法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经半数以上董事推举，由

公司董事兼执行总裁张勇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6.会议通知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上。 本次会议的召集、 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共有 35 人， 代表股份 294,086,739 股，

占公司总股本 596,005,425 股的 49.3430%。 其中：
1、 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 股东代表及委托投票代理人 11 人， 代表股份 251,182,690��

股，占公司总股本 596,005,425 股的 42.1444%；
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4 人， 代表股份 42,904,049 股， 占公司总股本 596,005,425 股的

7.1986%；
3、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共计 28 人，代表的股份为 43,181,149 股，

占公司总股本 596,005,425 股的 7.2451%；
4、公司部分董事及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 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

事务所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表决，审议并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关于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4,034,339�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
反对 15,4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
弃权 37,0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6� %。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3,128,7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9.8787%； 反对 15,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57%； 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857%。

表决结果通过。
2． 审议《关于 2023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4,034,339�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
反对 15,4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7,0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3,128,7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9.8787%； 反对 15,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57%； 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857%。

表决结果通过。
3． 审议《关于 2023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4,034,339�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
反对 15,4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7,0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3,128,7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9.8787%； 反对 15,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57%； 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857%。

表决结果通过。
4． 审议《关于公司 2023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4,071,339�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

反对 15,4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0�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3,165,7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9.9643%；反对 1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5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 审议《关于公司 2023 年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4,038,239�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35%；
反对 15,4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3,1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3,132,6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9.8877%； 反对 15,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57%； 弃权
3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767%。

表决结果通过。
6． 审议《关于公司募集资金专项报告———202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

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4,034,339�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22%；
反对 15,4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37,0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2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3,128,7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9.8787%； 反对 15,400 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57%； 弃权
37,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857%。

表决结果通过。
7．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4,071,339�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8%；
反对 15,4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2%；
弃权 0� �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3,165,7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9.9643%；反对 15,4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35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通过。

表决结果通过。
8． 审议《关于同意子公司向相关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0,951,354�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9%；
反对 3,135,384�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61%；
弃权 1� �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0,045,76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2.7390%；反对 3,135,38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7.2610%；弃权
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 审议《关于公司调整 2024 年度与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294,067,439�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34%；
反对 19,300�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66%；
弃权 0� � � � � � 股，占参与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 43,161,8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

数的 99.9553%；反对 19,3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447%；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除审议上述议案外，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达、郑婷婷。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关于一心堂药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1 日

证券代码：002835� � � � � � � � 证券简称：同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4-035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公司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本 219,493,931 股剔除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827,800 股后股份总额 218,666,13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1 元（含税），合计派发现
金股利 45,919,887.51 元。

2、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 827,800 股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故本次权益分
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
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因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时，每 10 股现金红利
应以 2.092080 元计算（每 10 股现金红利 = 现金分红总额 / 总股本×10， 即 2.092080 元 =45,
919,887.51 元÷219,493,931 股×10，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后六位，不四舍五入）。 综上，在保证
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
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 股权登记日收盘价 -0.2092080 元 /
股。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 2024
年 5 月 16 日召开的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4 年 5 月 16 日召开

的 2023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股本 219,493,931 股剔除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股份 827,800 股后股份总额 218,666,131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
派 2.1 元（含税），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如享有利润分配
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则以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
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2023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 827,800.00 股后

的 218,666,131.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1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
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 10 股派 1.890000 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
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

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
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
月）以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2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10000 元；持股超过 1 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4 年 5 月 29 日，除权除息日为：2024 年 5 月 30 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4 年 5 月 29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除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 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4 年 5 月 30 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 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 2023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金额 = 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

本×分配比例即 45,919,887.51 元 =218,666,131 股×0.21 元 / 股。 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
持股份不参与现金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
司总股本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
价格计算时，每 10 股现金红利应以 2.092080 元计算（其中：每 10 股现金红利 = 现金分红总额
/ 总股本×10，即 2.092080 元 =45,919,887.51 元÷219,493,931 股×10，结果直接截取小数点后
六位，不四舍五入）。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3 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
的除权除息价格按照上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 = 股
权登记日收盘价 -0.2092080 元 / 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杨晗鹏
咨询电话：0755-33104800
传真号码：0755-33104777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3、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5 月 22 日


